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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业绩补偿部分股份注销完

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应回购股份28,836,603股，已完成回购21,500,572 股。 

2、公司总股本由622,776,810股变更为 601,276,238股。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

的回购注销的手续。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966 号《关于核准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向杨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持有的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畅元国讯”或“标的公司”）53.28%、24.50%、2.43%、0.94%的股权；

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兆滨、鲁武英持有的畅元国讯 11.25%、7.60%

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公司向杨超等 6 名交易方发行的 65,401,811 股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与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陈兆滨、鲁武英（以下简称“交易

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协议”），交

易方承诺畅元国讯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600

万元、10000 万元、13000 万元。此 “净利润”是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二、2017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及补偿事项 

1、《购买协议》对业绩补偿做了如下约定： 

（1）在公司受让标的公司 100%股权实施完毕后，如标的公司的业绩未达到

约定条件，交易方应按约定进行盈利补偿或股权回购。 

业绩考核期内的各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以考评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对于标的

公司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标准的部分：（1）对于获得股份支付对价的交易方，

首先由其以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

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2）对于获得部分股份、部分现金的交易方，优

先以所获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2）其他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方式： 

①盈利补偿方式及原则 

盈利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加现金支付方式，交易方以其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

价占总对价的比例进行盈利补偿，即交易方当年度盈利补偿金额=当年度交易方

盈利补偿总金额×交易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 

当年度交易方盈利补偿总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

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②股份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确定交易方需进行补偿的

股份数量，交易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 1元人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

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 (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

盈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 

注：若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60%，则购买资产的交

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 2016 年的补偿金额。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该负

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合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补



偿股份数量，盈利补偿期届满后，该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己经补

偿的股份不冲回。 

③现金补偿方式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交易方于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数额，不足

部分由交易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以及获得现金支付对价的交易方，应以现金

方式进行盈利补偿。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盈

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当年已用股

份补偿的金额。 

注：若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60%，则购买资产的交

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 2016 年的补偿金额。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小于 0 时，该

负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合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

补偿现金数额，盈利补偿期届满后，该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已经

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3）期末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需在交易完成后每年年度终了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业绩考核期的每年年度终了，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中介机构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

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则交易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时先以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交易方的期末减值补偿总额=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各交易方根据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分担减值补偿金

额。 

（4）除权事宜:如果盈利补偿期内上市公司进行送股、配股、转增导致盈利

补偿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数量相应调整。 

（5）业务补偿条款 

在上述盈利补偿条款的基础上，标的公司业务目标应为基于DCI体系开展的

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交易、版权维权（以下称“版权业务”），2016



年、2017年、2018年标的公司基于版权业务的毛利额占标的公司当年总毛利额(总

毛利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不低于30%、50%、80%。关于上

述版权业务的定义，经上市公司董事会事前认可可以增加业务选项。 

业务考核及股份补偿方式： 

业务考核方式为股份补偿，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

确定交易方需进行补偿的股份数量，交易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1元

人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实际的

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交易方在本次交易

中所获得的股份总额×40%×1/3。 

若因行业背景或者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上市公司同意，该业务考核条

款可以调整或予以免除。 

（6）各方同意并确认，交易方应分别、独立地承担本约定的补偿金额或回

购金额；但是交易方整体应就其各自在承诺补偿义务和股权回购义务对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 

2、2017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及补偿事项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畅元国讯 2017 年

度净利润为 6,155.71 万元，未完成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购买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约定，因畅元国讯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

承诺，交易方应进行盈利补偿及商誉减值补偿，具体如下： 

（1）盈利补偿 

当年度交易方盈利补偿总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10,000万元－当年度

实际净利润数6,155.71万元)÷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30,600万元×

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113,800万元】=14296.72万元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 (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10,000 万元－当年度实际净

利润数6,155.71万元) ÷盈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30,600万元×

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113,8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0.001576 万元

=9,071,523 股。 

交易方2017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合计为9,071,523股。  



（2）商誉减值补偿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公司拟计提畅元国讯商誉减值

准备302,976,568.89元，因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因此

补偿业务人需对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时先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补偿，不

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期末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0.001576 万元=10,152,879 股 

（3）业务补偿条款 

基于技术创新、市场环境较大变化，董事会同意版权业务定义由基于 DCI

体系开展的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交易、版权维权（以下称“版权

业务”）。调整为版权业务包含：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交易、版权

维权、版权分发、版权内容生产与运营。 

基于调整后版权业务的定义，2017 年畅元国讯版权业务毛利额达到考核目

标。 

综上，交易方 2017 年度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19,224,402 股，小于其所获

股份数额，故不触及现金补偿。因此，交易方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交易方 发行股份数 

占发行股份总数比例 

补偿股份数 补偿后的持股数 （本次回购承担比

例） 

杨超 38,472,252 53.28% 10,242,762 28,229,490 

陈兆滨 4,062,455 11.25% 2,162,745 1,899,710 

雷建 17,693,838 24.50% 4,709,978 12,983,860 

江勇 674,841 0.94% 180,709 494,132 

鲁武英 2,743,838 7.60% 1,461,055 1,282,783 

毛智才 1,754,587 2.43% 467,153 1,287,434 

合计 65,401,811 100.00% 19,224,402 46,177,409 

（4）公司 2017 年度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本年度利润不分配，结转下一年

度；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股。 

根据《购买协议》的约定：“如果盈利补偿期内上市公司进行送股、配股、

转增导致盈利补偿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数量相

应调整。”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交易方 2017 年度



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调整为 28,836,603 股，交易方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如下： 

交易方 发行股份数（转增后） 

占发行股份总数比例 

补偿股份数（转增后） 补偿后的持股数（转增后） 

（本次回购承担比例） 

杨超 57,708,378 53.28% 15,364,143 42,344,235 

陈兆滨 6,093,683 11.25% 3,244,118 2,849,565 

雷建 26,540,757 24.50% 7,064,968 19,475,789 

江勇 1,012,262 0.94% 271,064 741,197 

鲁武英 4,115,757 7.60% 2,191,582 1,924,175 

毛智才 2,631,881 2.43% 700,729 1,931,151 

合计 98,102,717 100.00% 28,836,603 69,266,114 

2017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由公司以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上

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3、业绩补偿事项的审议情况 

（1）2018年4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

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

回购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2）2018年5月24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的议

案》，确认交易方2017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28,836,603股将由公司以1元的价格进

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3）2018年11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

通知暨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 

三、股份回购注销实施情况 

公司在申请办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过程中获悉，部分补偿义务人的股份处于

质押状态，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规定，质押股份无法办理回购注销，经

公司与相关补偿义务人督促沟通，杨超、陈兆滨、鲁武英已完成了股票解除质押

手续并将回购注销手续移交给公司。 

补偿义务人毛智才2018年11月19日向公司出具其与杨超、陈兆滨、雷建签订



的《关于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未达标触发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业

绩补偿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代偿协议”），毛智才应补偿的股份700,729股，

由杨超、陈兆滨及雷建代为补偿，其中由杨超代补偿483,262股、陈兆滨代偿

72,488股，雷建代补偿68,412股（其余76,567股另行协商）。根据《购买协议》

第7.8条的约定：“各方同意并确认，补偿义务人应分别、独立地承担本条约约定

的补偿金额或回购金额；但是补偿义务人整体应就其在本第七条项下的承诺补偿

义务和股权回购义务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代偿协议》视为杨超、陈兆

滨及雷建三人主动为毛智才承担补偿和股权回购义务连带责任的行为。 

杨超及陈兆滨已依据代偿协议将各自应代偿的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并移

交公司，雷建代偿的股份由毛智才本人自行补偿，毛智才合计持有公司限售股

2,631,880股（其中1,931,729股处于质押状态，700,151股处于非质押状态），综

上，故毛智才应补偿的股份中，杨超代补偿483,262股、陈兆滨代偿72,488股，

毛智才自行承担剩余144,979股。 

因此，公司本次先行实施回购注销上述四人的股份，其中回购注销杨超

15,847,405股，陈兆滨3,316,606股，鲁武英2,191,582股，毛智才144,979股，

回购注销股份合计21,500,572股。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股票的回

购注销事宜，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3月22日完成办理。 

四、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由622,776,810股减少至  

601,276,238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122,451,180 19.66% 0 -21,500,572 100,950,608 16.79% 

1、高管锁定股 34,813,832 5.59% 0 0 34,813,832 5.79% 

2、首发后限售股 85,465,349 13.72% 0 -21,500,572 63,964,777 10.64% 

3、股权激励限售股 2,172,000 0.35% 0 0 2,172,000 0.36%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500,325,630 80.34% 0 0 500,325,630 83.21% 



1、人民币普通股 500,325,630 80.34% 0 0 500,325,630 83.21% 

三、股份总数 622,776,810 100.00% 0 -21,500,572 601,276,238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对应股本总额（股） 2017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622,776,810 -0.5862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601,276,238 -0.6071 

六、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业绩补偿义务人雷建、江勇二人的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

而无法办理股份注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后续公司将继续督促二人尽快解除股票质押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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